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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D_95_c32_510742.htm 一、结汇概念 指外汇收款人将

外汇卖给银行，银行按照外币的汇率支付给等值的人民币。

凡未有规定或未经核准可以保留现汇的经常项目项下的外汇

收入必须办理结汇；凡未规定或核准结汇的资本项目项下的

外汇收入不得办理结汇。境内机构必须对其外汇收入区分经

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银行按照外汇收入不同性质按规定分别

办理结汇或入帐手续。凡无法证明属于经常项目的外汇收入

，均应按照资本项目外汇结汇的有关规定办理。 二、结汇要

求 国内单位取得以下的外汇收入的必须结汇，不能保留外汇

。 1．出口或者先支后收转口货物及其他交易行为收入的外

汇。其中用跟单信用证/保函和跟单托收方式结算的贸易出口

外汇可以凭有效商业单据结汇，用汇款方式结算的贸易出口

外汇持出口收汇核销单结汇； 2．境外贷款项下国际招标中

标收入的外汇； 3．海关监管下境内经营免税商品收入的外

汇； 4．交通运输（包括各种运输方式）及港口（含空港）

、邮电（不包括国际汇兑款）、广告、咨询、展览、寄售、

维修等行业及各类代理业务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收入的外汇；

5．行政、司法机关收入的各项外汇规费、罚没款等； 6．土

地使用权、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誉等

无形资产转让收入的外汇，但上述无形资产属于个人所有的

，可不结汇； 7．境外投资企业汇回的外汇利润、对外经援

项下收回的外汇和境外资产的外汇收入； 8．对外索赔收入

的外汇、退回的外汇保证金等； 9．出租房地产和其他外汇



资产收入的外汇； 10．保险机构受理外汇保险所得外汇收入

； 11．取得《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的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

务的净收入； 12．国外捐赠、资助及援助收入的外汇； 13．

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的其他应当结汇的外汇。 14．外商投资

企业经常项目下外汇收入可在外汇局核定的最高金额以内保

留外汇，超出部分应当卖给外汇指定银行，或者通过外汇调

剂中心卖出。 三、经常性项目结汇 1．对于境内机构等值5万

美元（含5万美元）以下的贸易出口外汇收入，银行可以先予

以办理结汇或入帐，并在结汇水单或收帐通知的出口收汇核

销专用联注明相应的核销单编号。 2．对于境内机构等值5万

美元以上的贸易出口外汇收入分别按以下规定办理结汇或入

帐，并在结汇水单或收帐通知上注明相应的核销单编号。 

（1） 以跟单信用证、保函或跟单托收方式结算的贸易出口

收汇，银行凭上述结算方式规定的有效商业单据和出口单位

提供的与出口业务相应的出口收汇核销单编号办理结汇或入

帐。 （2） 对于等到值5万美元以上经外汇局确定为“结汇信

得过企业”以汇款方式结算的贸易出口收汇，银行可先结汇

或入帐，事后凭收汇单位提供的加盖海关“验讫”章的出口

收汇核销单正本核对。 银行须自结汇或入帐之日起3个工作

日内，通知收汇单位到银行办理有关核对手续。收汇单位须

持收汇凭证及加盖海关“验讫”章的出口收汇核销单正本自

结汇或入帐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到银行办理有关核对手续

。 （3） 对于等值5万美元以上非“结汇信得过企业”以汇款

方式结算的贸易出口收汇，凭加盖海关“验讫章”的出口收

汇核销单正本办理结汇或入帐。 （4） 出口项下预收货款结

汇或入帐，银行凭经外汇局备案并盖有“予收货款章”的正



本出口收汇核销单和出口合同办理。 3．境内机构非贸易及

单方面转移等其它经常项目下等值2万美元（含2万美元）以

下的外汇收入，银行可以先予以办理结汇或入收。 4．对于

境内机构等值2万美元以上的非贸易及单方面转移等其它经常

项目项下外汇收入，金额在等值2万美元以上5万美元（含5万

美元）以下的，银行凭收汇单位提供的正本合同（协议）、

发票等其它凭证办理结汇或入帐；超过等值5万美元的，收汇

单位应持合同（协议）、发票等其它凭证向外汇局申请，由

外汇局审核真实性，银行凭外汇局的核准件为收汇单位办理

结汇或入帐手续。 5．对于先结汇或入帐、事后核对的汇入

汇款，银行办理结汇或入帐后，不得出具结汇水单或收帐通

知，但应在结汇或入帐时逐笔登记，收汇单位在规定期限内

提供相应结汇凭证及加盖海关“验讫章”的出口收汇核销单

正本并逐笔核实后，出具结汇水单或收帐通知。 6．对于等

值5万美元以上非“结汇信得过企业”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

如收汇单位不能向银行或外汇局提供相应凭证，银行不得办

理结汇，须原币划入银行暂收专户。 对于等值5万美元以上

“结汇信得过企业”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如收汇单位事后

不能按规定期限向银行提供相应凭证并办理有关核对手续的

，银行应按当日汇率冲回原币划入银行暂收专户。 7．代理

出口项下出口收汇，如委托方为有权保留外汇的境内机构，

收款行收汇后可以凭代理方提供的正本委托代理协议，出口

合同及委托方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或《外汇帐户

使用证》办理原币划转，并在结汇水单或收帐通知上注明出

口收汇核销单编号。 8．如委托方为不得保留外汇的境内机

构，未经外汇局批准其出口收汇不得原币划转，收款行按本



办法结汇后将人民币划至委托方。 出口信用保险和其它出口

货物保险所得的理赔款等，银行可凭出口收汇核销单结汇或

入帐，并出具有核销单编号的结汇水单或收帐通知。 四、结

汇信得过企业 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外汇局可以确定为结汇

信得过企业： 1．有外经贸部批准的进出口经营权，且在当

地工商管理局注册的独立法人； 2．遵守国家外汇管理规定

，近两年没有发生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行为； 3．主要业

务主管人员经过当地外汇局培训考核，熟悉国家外汇管理政

策； 4．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省级分局制订的其它条件。 五

、出口收汇核销 1．境内出口单位向境外出口货物，均应当

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 2．出口收汇核销工作中实行出口

收汇核销员（以下简称核销员）制度，出口单位领取出口收

汇核销单、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应当由本单位的核销员

负责办理，核销员制度的具体规定由各地外汇局自行制定。

3．出口单位应当到外汇局申领核销单，核销单只准本单位使

用，不得借用、冒用、转让和买卖。 4．出口单位初次申领

核销单前应当凭以下材料到外汇局办理登记： （1）单位介

绍信、申请书； （2）外经贸部门批准经营进口业务批件正

本及复印件； （3）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4）企业

法人代码证书复印件； （5）海关注册登记证明书复印件； 

（6）出口合同复印件。 5．核销单自领单之日起两个月以内

有效。出口应当在失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未用核销单退回外

汇局注销，并且继续按照规定完成已出口业务的核销手续。

6．对于预计收款日期超过报关日期180天以上（含180天）的

远期收汇，出口单位应当在报关前凭远期出口合同、核销单

向外汇局备案，并应当在核销单的“收汇方式”栏注明远期



天数，凡未向外汇局备案的，一律视作即期出口收汇。 7．

出口单位应当自报关之日起60天内，附商业发票及报关单，

向外汇局送交核销单存根。对10万美元以上（含10万美元）

以自寄单据方式出口的还需提供相应的批准件。 8．对出口

单位的外汇收入，银行在确认其为直接从境外收入的出口货

款后，办理结汇或者进入该单位的外汇结算帐户的入帐手续

，并出具加盖“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章”的出口收汇核销专

用联。 9．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应当与银行留存联、收款人

记帐联同时套写并具备下列要素：（1)经办银行的名称；

（2)结汇或者收帐日期；（3)收款单位名称、帐号；（4)收汇

金额及币种；（5)各类扣费明细及金额、币种；（6)净结汇

或者入帐金额及币种；（7)核销单编号；（8)“出口收汇核

销专用联”字样；（9)银行业务公章、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

章。 对多次出口，一次收汇的，银行应当要求出口单位提供

该笔收汇对应的所有核销单编号，在出具出口收汇核销专用

联时，应当将这些核销单编号全部填上。 10．对于下列外汇

收入的结汇或者入帐，银行不得出具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 

（1）不属于出口收汇以及暂时无法确定为出口收汇的； （2

）不是直接从境外收入的； （3）进入除外汇结算帐户之外

的其他各类外汇帐户的； （4）已进入各类外汇帐户（含外

汇结算帐户）后，再从该帐户中结汇或者划出的； （5）从

境内其它单位或者从同一单位其它外汇帐户划转来的； 11．

外汇局为出口单位办理完核销手续后，应当在核销单的出口

退税专用联上签注净收汇额、币种、日期，并加盖“已核销

章”后，将出口退税专用联退出口单位。 12．核销单的遗失

和补办。 （1）出口单位遗失核销单的，应当在15天之内向外



汇局书面说明情况申请挂失，外汇局核实后，统一登报声明

作废（费用由遗失核销单的单位负担），并作如下处理：A

．对于空白核销单，予以注销；B．对于已经报关出口未办理

出口收汇核销的核销单，先办理出口收汇核销，并签发“出

口收汇核销单退税联补办证明”；C．对于已经办理出口收

汇核销后的核销单原则上不予补办，特殊情况下要求补办出

口退税专用联的，出口单位应当凭税务部门签发的与该核销

单对应的出口未退税证明，向外汇局申请，经外汇局批准后

方可办理“出口收汇核销单退税联补办证明”。 （2）出口

单位遗失报关单的，应当凭外汇局签发的未核销证明，向海

关申请补办。 （3）出口单位遗失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的，

应当先向外汇局提出申请补办。外汇局核实同意后，可在接

到申请之日起3个月后，为出口单位签发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

补办批准件，银行凭该批准件为出口单位补办出口收汇核销

专用联，并在补办的出收汇核销专用联上注明“补办”字样

。 13．出口单位有下列行为的，由外汇局给以警告、通报批

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从领单之日起4个月内未向外汇局送交核销单存根的； （2

）未经外汇局批准，即期出口项下，超过报关日180天内未收

汇或者收汇后30天内未核销的；远期出口项下，超过在外汇

局备案的预计收款日收汇或者收汇后30天内未核销的； （3）

出口收汇核销差额超过成交总价10%且无正当理由的； （4）

遗失核销单后，自遗失之日起15天内未向外汇局挂失的； （5

）未用的核销单，自失效之日起1个月内未退回外汇局注销的

； （6）多次丢失核销单、情节严重的； （7）因关、停、并

、转不再经营出口业务，未按时将全部未用的核销单退回外



汇局注销的。百考试题收集整理"#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